






位，已被列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的规定，实施机构主体适格.

二、 土地储备项目的情况

(一) 项目概况

(二) 项目合法

1.项目名称：2025年西安市经开区风城十二路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

2.主管部门：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土地收储范围包含经开区凤城十二路片区2宗用地，合计

9.943230公顷，作为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重新供应。

4.项目具体情况： 本项目涉及2宗用地， 权利人分别为西安启融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经发印染设备有限公司，均持有国有土地不动产权证书，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按照国土

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及“三区三线” ,本项目收储地块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 不涉及占用生态

保护红线，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

性

本所律师认为： 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纳入土地储备计划，项目符合产业

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合法合规。

三、 项目资金情况

序号 项目总投资 债券资金项目名称 发行金额占总投

资比例

2025年西安市经开区凤城十 47015.40万元二1 20,000.00万元

路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

42.54%

目

合计 20,000.00万47015.40万元 元 42.54%

本所律师认为： 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项目收入为土地收储重新供应后的土地出让收入。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及单元详规， 本项

目将作为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道路用地重新供应，面积合计9.943230公顷 (149.1485亩 ),

据测算，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收入合计153,481.96万元。 按照本项目在存续期内预期收入和

预期支出测算，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净现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

结果，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率为5.07倍，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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